
03 人關中心\01 法令規章\109CS209 開平餐飲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及調查處理程序流程圖 

1                     建立者：人文關懷中心 張家聲 

（性平執秘）彙整處理報告 

開平餐飲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及調查處理程序流程圖 109CS209 

 

 

 

 

 

 

 

 

 

 

 

 

 

 

 

 

 

 

 

 

 

 

 

 

 

 

 

 

 

 

 

 

 

 

 

 

 

 

 

 

通報 
校安室 

1. 法定通報：關懷 e 起來網站、當地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或社會局 / 處。 

※注意：已滿 18 歲之人非兒童少年之疑似性騷擾事件，無須進行社政通報。 

2. 進行校安通報。【本校校安中心 24 小時通報電話：27066454】 

輔導

作為 
各中心 

v.s 

人關中心 

1. 關懷老師（包含全校教職員工）依據處理原則第三點進行下列程序關懷與處遇： 

1.1 了解被行為人或申請調查人之期待與想法。 

1.2 以中立立場說明「不當行為」、「法治教育」與「性平調查」等不同處理方式流程。 

1.3 個別談話：針對行為人行為動機之釐清與經驗整理。 

1.4 依據被行為人之期待，得必要安排經驗整理，進行對話釐清。 

1.5 依據 1.2 不同處理方式通知家長（關懷老師、校安室、性平執秘）後續驅動程序。 

2. 由性平會執行秘書（輔導組）處理相關行政事宜。 

3. 陳報性平會主任委員（校長），聯繫召開性平會。 

4. 人文關懷中心得視被行為人需要提供諮商輔導與協助。 

2.申請調查或檢舉 

 
1.緊急先以口頭/電話回報主管及校安室 

2.校安室依據回報內容進行相關通報 

時 

限 

24 

小 

時 

完 

成 

通 

報 

1.學校教職員工生獲知疑似事件      

        學校無管轄權 

（如：校長為行為人、跨校事件非主責學校等） 

            7 日內 

移
轉
權
責
機
關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依據性平法第 29 條：(1)無不受理之情形→議決受理。 

(2)有不受理之情形→議決不受理。 

(3) 20 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檢舉人是否受理。 

2.疑似教師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書面通知教評會審議停聘。 

3 日內移送 / 驅動「性平調查」 

申請/檢舉人

得於 20 日內

提出申復 
不受理 

人文關懷中心 

1.輔導人員偕同教學

中心關懷老師進行

關懷輔導，包括事件

有關之當事人、家

長、相關班級師生

等。 

2.建立個案輔導與當

事人相關資料，紀錄

並妥善保存管理之。 

3.負責追蹤輔導相關

計畫之擬定與執行。 

4.校外橫向行政協

調，協助性侵害防治

中心社工師處理相

關事宜，如陪同等。 

5.依需要召開個案會

議，擬定與實施相關

輔導策略。 

性平執秘 

1.通知法定代理人。 

2.執行性平會之決議(聯絡、發聘

調查小組等)。 

3.發文通知申請/檢舉人受理與

否、處理結果、事件報結等。 

4.協調彈性處理出缺勤、學籍與

課程等相關事宜。 

★將處置事項陳報主管機關備查 

5.整合校內外資源、提供諮商輔

導、法律諮詢、、、等適當協

助。 

6.禁止報復之約制，會議處理、

追蹤列管性平會決議之執行情

形。 

7.卷宗資料整理、原始檔案（密）

送文書單位保存。 

8.於案件懲處及追蹤完成後，至

回報系統勾選結案。 

教學中心暨人事室 

1.協助彈性調整當

事人課程或教學

等相關事宜。 

2.進行學生關懷與

機會教育，包括事

件有關之當事

人、相關班級親師

生等。 

3.依當事人需要，學

群關懷教師需進

行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課程。 

4.撰寫相關輔導接

觸紀錄，以便後續

追蹤與歸檔。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性平會議決是否通過調查

報告，並對學校提出調查

報告及處理建議（含性平

法第 25 條之處置） 

2.備齊資料（性平會議紀錄

【含簽到表】、及調查報

告），陳報所屬主管機關 

組成調查小組 

1.由 3 或 5 人組成(性平會議
決人選或授權由主任委員
與專人協調後聯繫)。 

2.訪談、撰寫調查報告。 

※如未組調查小組，由性平

會自行處理之案件仍須向

學校提出調查報告（依細

則第 17 條規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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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原則 

一、通報原則： 
單位 通報 

113 任何案件皆需通報。 

通報校安 任何案件皆需通報。（校安通報表內須註明有無通報 113。） 

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 雙方當事人其中一人為學生者。 

主管科 雙方當事人為校內教職員工。 

二、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原則： 
 屬性平法規範事項 非屬性平法規範事項 

案件 

對象 

一方為學生，另一方為教職

員工生。（含不同校） 

1. 一方為校外人士。（非教職員工身分） 

2. 雙方皆為校內教職員工。 

處理 

原則 

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調查處理。 

受理與否，仍須交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定，處理原則如下： 

1. 收件單位收件後，得依性平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進行初審。 

2. 將初審意見送交性平會決定是否受理，性平會得指定或輪派委員組成三人

以上之小組決定之。 

三、關懷老師針（含教職員工）對疑似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訪談原則： 
◎觀察被行為人是否因事件產生焦慮、恐懼及緊張之情緒，與家長合作關懷與陪伴孩子，對話宜採支持性語言及高度

同理方式，告知老師會陪同孩子一同面對與處理，事後需撰寫輔導紀錄後歸檔以利追蹤。 

◎以中立之立場，詢問孩子針對疑似行為人的期待與需求是什麼？需要老師或學校做些什麼樣的協助與處置？ 

◎鼓勵與支持孩子的勇敢，能說出事件與勇敢面對，未來兩週甚至更久可能還是會有情緒波動，歡迎洽關懷老師或人

文關懷中心老師們協助與諮詢。 

◎告知目前針對事件可以有的處遇方式如下：應善盡告知下列程序之責任，以當事人之選擇進行後續程序陪伴與關懷 

1.不當行為 2.法治教育 3.性平調查 4.其他處遇 

1.1 個別談話 

1.2 協助平台對話 

1.3 進行班級平台對話 

1.4 經驗整理 

2.1 個別談話 

2.2 通知家長到校釐清 

2.3 屬實即刻驅動在家自主反思 

2.4 進行法治程序 

2.5 經驗整理 

3.1 告知教育處置、期程及程序 

3.2 召開性平會議，組調查小組 

3.3 開會調查，注重保密與倫理 

3.4 撰寫報告依建議處理後續 

3.5 隨時提供諮詢 

4.1 醫院驗傷 

4.2 報警備案 

4.3 心理諮商 

4.4 其他 

 

 
 

 

A 

申復（為申訴之先行程序） 

★教師之停聘、解聘或不續聘之決定做成後，於報主

管機關核准時，應一併通知該當事人於 20 日內提出申

復。並建議學校就當事人提起申復與否或其申復結

果，主動告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以作為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審核案件之參考。 

★申復有理由：視申復決定書之理由，交由學校性平

會重啟調查或重為決定，或交由權責單位重為決定。 

★申復審議結果陳報（回報系統）主管機關。 

 

通知①/②處理結果 

人
事
評
量
委
員
會

②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② 

學
生
獎
懲
委
員
會

② 

不服處理結果，申請人（被害人）及行為人

可於 20 日內向學校提出申復(以 1 次為限)。 

收件單位：人事室、人文關懷中心 

※需另簽申復審議小組 

依據性平法進行申復後之救濟途徑 

◎教師：可於收受申復決定書後，依據教師法，收受教

師懲處處分書後 30 日內，向學校提出教師申

訴（收件單位通常為人事室或秘書室）。 

◎私立學校職員/公私立學校工友：依性別工作平等法。 

◎學生：依規定向所屬學校提出申訴（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 

不
服
申
復
結
果 

性
平
會
依
性
平
法
第2

5

條
處
置
結
果

① 

性
平
會
議
決
教
師
性
侵
害
屬
實
、
性
騷

擾
或
性
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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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節
重
大
者
解
聘

② 

B 

依據彙整

內容，加

會各處室

針對個案

之工作任

務檢討改

善、並持

續追蹤與

輔導。 

列入學校

校務評鑑 

結案 

 


